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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「巴士實名登記」未顧及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規範，特區政府須重
新審議實名登記的必要性

2021年11月18日，特區政府表示「為配合防疫工作，更好地追蹤與新冠
病毒確診患者有公共巴士同乘軌跡之乘客，落實『巴士實名登記計
劃』」，宣佈於2021年11月27日起實施澳門通必須經實名認證方可享車
資優惠。
 
根據第8/2005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第四條﹝定義﹞第一款﹝一﹞
規定：「“個人資料”：與某個身份已確定或身份可確定的自然人（“資料
當事人”）有關的任何資訊，包括聲音和影像，不管其性質如何以及是否
擁有載體。所謂身份可確定的人是指直接或間接地，尤其透過參考一個
認別編號或者身體、生理、心理、經濟、文化或社會方面的一個或多個
特徵，可以被確定身份的人」。
 
澳門通實名登記需要卡證擁有人姓名及電話號碼，上述兩項實名資料涉
及個人基本且能確定身份的「敏感」資料，於授權收集資料上需極為謹
慎。個人資料應根據上述法律第五條﹝資料的性質﹞第一款(二)、(三)規
定：「應為了特定、明確、正當和與負責處理實體的活動直接有關的目
的而收集，之後對資料的處理亦不得偏離有關目的」；「適合、適當及
不超越收集和之後處理資料的目的」。
 
此次針對澳門通的實名顯然未有足夠收集個人資料的正當理由，現時針
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相當充分，要針對確診者公共巴士同乘軌跡之乘
客，可通過安裝於巴士上的監控設備及澳門通上唯一的號碼確認身份及
購買人，而且現時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必須佩戴口罩，於巴士上感染的風
險相對其他場所較低，強行授權非公共部門的企業大量收集敏感性居民
個人資料而未有有效保障個人私隱的機制，似乎未能達到適當收集個人
資料的原意。
 
基於此，本人向政府提出以下質詢，並要求以清晰、明確、連貫和完整
的方式適時給予本人答覆：
 
一、特區政府有否就此次「巴士實名登記計劃」提前諮詢個人資料保護
辦公室之意見，避免措施偏離第8/2005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第五
條規定的立法原意？
 
二、現時澳門追蹤同乘軌跡的乘客防疫手段頗豐，如車上已安裝足夠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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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全車的鏡頭、巴士卡編號可鎖定購買地點、街上天眼系統已近完全覆
蓋，為何特區政府仍允許非公共部門的企業大量收集居民個人資料？
 
三、現時特區政府明確要求搭乘公共巴士必須佩戴口罩，相對其他場合
染上此經由呼吸道傳入的病毒的可能性大大縮小。在未向公眾解釋有何
機制保障個人私隱的情況下，為何特區政府以防疫為由緊急強制推行巴
士卡實名登記的政策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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